
 捷運工程局
災害應變通報流程表  

成立 

臺北市災害應變中心 

局本部 

成立緊急應變小組 

各工程處 

成立緊急應變小組 

1.各工務所成立緊急應
變小組。 

2.廠商成立緊急應變小
組。 

3.隨時掌握災情變化，並
進行搶救事宜。 

1.臺北市災害應變中心撤銷前 2小
時預先通知各單位。 

2.各單位彙整災情報告於 2小時內
提報臺北市災害應變中心。 

1.執行小組輪值人員進駐。 

2.平常時每2小時電話回報或聯絡乙次。 

3.遇有災情除隨時回報外，狀況持續變時，

每小時應續報乙次。 

4.彙整災情報告提報臺北市災害應變中心。

1.執行小組輪值人員進駐。 
2.平常時每二小時電話回報或聯絡乙次。
3.遇有災情除隨時回報外，狀況持續變
時，每小時應續報乙次。 

4.將災情統計表於每日 01:00、04:00、
07:00、10:00、13:00、16:00、19:00、
22:00電傳至局本部緊急應變小組。

1.執行小組輪值人員進駐。 
2.平常時每二小時電話回報或聯絡乙次。
3.遇有災情除隨時回報外，狀況持續變
時，每小時應續報乙次。 

4.回報搶救現況。 
5.將災情統計表於每日 01:00、04:00、
07:00、10:00、13:00、16:00、19:00、
22:00電傳至工程處緊急應變小組。 

※備註：如遇市長巡視本市災情時，請工程處、工務所於 1小
時前提報災情統計表，電傳至局本部以提供局長報告
之資料。 

本局工區發生重大意外事故（天然災害或工程
災害），經工程處處長判定為重大意外事故後，
由 局長於口頭通報 市長時，同時請示同意後，
由本局（緊急應變小組或本處）通報交通部。 

附錄四 

 


